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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3591—2009《溶解乙炔气瓶充装规定》,与GB/T13591—2009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乙炔瓶皮重、最大乙炔量、最大限定压力的术语和定义(见2009年版的第3章);
———更改了符号和缩略语(见第4章,2009年版的第4章);
———增加了“基本条件”(见第5章);
———更改了充装的内容(见第6章,2009年版的第5章~第7章);
———增加了二甲基甲酰胺(DMF)溶剂乙炔气瓶充装要求(见第6章);
———更改了充装记录(见第7章,2009年版的第8章);
———增加了“充装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见第8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杭州新世纪混合气体有限公司、江苏天海特种装备有限公司、金宏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杭州三泰气体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智安绿碳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宏达、张金波、叶兴、刘志军、李桐、陈琪、韩永强、徐聪。
本文件于1992年首次发布,2009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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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炔气瓶充装规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乙炔气瓶充装规定的基本条件、充装过程控制、充装记录和充装质量安全追溯信息

系统。
本文件适用于按GB/T11638制造的乙炔气瓶的充装。
本文件不适用于乙炔气瓶集束装置及乙炔混合气体的充装和化工生产过程中盛装乙炔的固定容器

的充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864 工业氮

GB/T6026 工业用丙酮

GB6819 溶解乙炔

GB/T7144 气瓶颜色标志

GB/T11638 乙炔气瓶

GB/T13005 气瓶术语

GB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T16804 气瓶警示标签

HG/T2028 工业用二甲基甲酰胺

TSG07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TSG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13005和GB/T1163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乙炔气瓶实重 actualweightofacetylenecylinders
在用乙炔气瓶再次充装前或充装后的实际称量值。

3.2
剩余压力 residualpressure
在用乙炔气瓶再次充装前瓶内乙炔的压力。

3.3
静置后压力 settledpressure
乙炔气瓶充以规定溶剂量并充装乙炔,静置后,瓶内气体在当时均匀环境温度下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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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符号和缩略语

4.1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B ———乙炔在溶剂中的质量溶解度,单位为千克每千克(kg/kg);
Gs ———乙炔气瓶内剩余乙炔量,单位为千克(kg);
mA1———乙炔气瓶内乙炔充装量,单位为千克(kg);
mA ———乙炔气瓶的最大乙炔量,单位为千克(kg);
mF ———溶剂补加量,单位为千克(kg);
Qa ———丙酮规定充装量,单位为千克(kg);
Qd ———DMF规定充装量,单位为千克(kg);
TA1———乙炔气瓶充装前实重,单位为千克(kg);
TA2———乙炔气瓶充装后实重,单位为千克(kg);
Tm ———乙炔气瓶皮重,单位为千克(kg);
V ———气瓶标明的水容积,单位为升(L);

δ ———瓶内多孔填料孔隙率,%;
Δms———溶剂充装量允许偏差,单位为千克(kg)。

4.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DMF———N,N-二甲基甲酰胺(N,N-dimethylformamide)
SF ———无溶剂的(SolventFree)

5 基本条件

5.1 充装单位应满足TSG07的许可条件。
5.2 充装单位应建立并维护充装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

5.3 充装单位应按照TSG23的要求维护已办理使用登记气瓶的电子标签或二维码等电子识读标

志,无法电子识读的气瓶不应充装。电子识读标志应具有加密和防伪功能。

5.4 充装单位应配备经培训合格的作业人员。

5.5 充装单位所用特种设备应符合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并为所充装气瓶建立电子档案,办理使用

登记。

5.6 配备适合工艺要求和充装能力的压力计量、温度计量、重量计量、安全阀、防爆电气、阻火器和监测

装置,并定期检定或校准计量器具、安全附件和监测装置。

5.7 充装单位应配备满足产品质量分析的仪器。

5.8 充装设备应具备超压报警和自动停车功能。

6 充装过程控制

6.1 充装前的检查

6.1.1 乙炔气瓶的检查

6.1.1.1 充装前的气瓶应由专人负责,逐瓶进行检查,检查内容至少应包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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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气瓶是否由具有“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的单位生产;

b) 钢印标志是否齐全,钢印标志中是否有C2H2 化学分子式;

c) 添加的溶剂是否与乙炔气瓶制造钢印标志中溶剂标记一致(无溶剂的除外);

d) 是否是本充装站已办理使用登记的气瓶以及使用登记机关同意充装的气瓶;

e) 气瓶外表面的颜色标志是否符合GB/T7144和GB/T11638的规定,是否在瓶体醒目位置喷

涂红色“DMF”或“SF”字样,并保持清晰可识别;

f) 气瓶外表面是否存在裂纹、严重腐蚀、明显变形及其他严重外部损伤缺陷;

g) 气瓶是否在规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或安全评估同意延长使用的年限内;

h) 气瓶是否在规定的检验有效期内;

i) 安全附件是否齐全完好,易熔合金塞是否熔融、流失或损伤;

j) 瓶内是否有剩余压力,瓶内介质与充装介质是否一致;

k) 瓶阀出口是否有炭黑或焦油等异物。

6.1.1.2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气瓶不应充装,涉及c)、e)、f)、h)、i)、j)、k)情况的气瓶应隔离存放,并送检

处理。

6.1.1.3 以下情况的气瓶应隔离存放,并交由有资质的机构报废处理:

a) 不符合6.1.1.1a)生产要求的;

b) 钢印标志不符合GB/T11638规定的;

c) 外表严重腐蚀、变形、底座脱落等缺陷的;

d) 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

e) 有严重火烧痕迹或回火,易熔合金塞熔融的。

6.1.2 剩余乙炔量计算

6.1.2.1 气瓶充装前应检查瓶内压力,检查前气瓶应在室内静置8h以上。

6.1.2.2 使用表盘直径不小于100mm、精度不低于1.6级的压力表测定剩余压力。

6.1.2.3 对于公称容积40L、溶剂量符合规定的气瓶,按表1和表2的规定确定剩余乙炔量;溶剂量不

符合规定的气瓶,其剩余乙炔量按附录A计算。

表1 40L乙炔气瓶(规定丙酮溶剂重量)不同温度、压力下剩余乙炔量

单位为千克

温度
压力(表压)

0.05MPa 0.10MPa 0.15MPa 0.20MPa 0.25MPa 0.30MPa 0.35MPa 0.40MPa

-20℃ 1.8 2.3 2.8 3.4 3.9 4.5 5.1 5.7

-15℃ 1.5 2.0 2.4 2.9 3.4 3.9 4.4 4.9

-10℃ 1.3 1.7 2.1 2.5 2.9 3.3 3.8 4.2

-5℃ 1.2 1.5 1.9 2.2 2.5 2.9 3.3 3.6

0℃ 1.0 1.3 1.6 1.9 2.2 2.5 2.8 3.2

5℃ 0.9 1.2 1.4 1.7 2.0 2.2 2.5 2.8

10℃ 0.8 1.0 1.3 1.5 1.7 2.0 2.2 2.4

15℃ 0.7 0.9 1.1 1.3 1.5 1.7 1.9 2.2

20℃ 0.6 0.8 1.0 1.2 1.4 1.5 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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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40L乙炔气瓶(规定丙酮溶剂重量)不同温度、压力下剩余乙炔量 (续)

单位为千克

温度
压力(表压)

0.05MPa 0.10MPa 0.15MPa 0.20MPa 0.25MPa 0.30MPa 0.35MPa 0.40MPa

25℃ 0.6 0.7 0.9 1.0 1.2 1.4 1.5 1.7

30℃ 0.5 0.6 0.8 0.9 1.1 1.2 1.4 1.5

35℃ 0.4 0.6 0.7 0.8 1.0 1.1 1.2 1.4

40℃ 0.4 0.5 0.6 0.7 0.9 1.0 1.1 1.2

  注:其他规格乙炔气瓶中的剩余乙炔量,按气瓶公称容积的比值换算,例如,10L气瓶的剩余乙炔量在相同压力

和温度下为40L气瓶的1/4(10L/40L)。

表2 40L乙炔气瓶[规定二甲基甲酰胺(DMF)溶剂重量]不同温度、压力下剩余乙炔量

单位为千克

温度
压力(表压)

0.05MPa 0.10MPa 0.15MPa 0.20MPa 0.25MPa 0.30MPa 0.35MPa 0.40MPa

-20℃ 2.9 3.5 4.1 4.7 5.3 5.8 6.4 6.9

-15℃ 2.5 3.1 3.6 4.1 4.6 5.1 5.6 6.1

-10℃ 2.2 2.7 3.2 3.6 4.1 4.5 4.9 5.4

-5℃ 2.0 2.4 2.8 3.2 3.6 4.0 4.4 4.8

0℃ 1.7 2.1 2.5 2.8 3.2 3.5 3.9 4.2

5℃ 1.5 1.9 2.2 2.5 2.8 3.1 3.4 3.7

10℃ 1.3 1.6 1.9 2.2 2.5 2.8 3.0 3.3

15℃ 1.1 1.4 1.7 1.9 2.2 2.4 2.7 2.9

20℃ 1.0 1.2 1.5 1.7 1.9 2.1 2.4 2.6

25℃ 0.9 1.1 1.3 1.5 1.7 1.9 2.1 2.3

30℃ 0.8 0.9 1.1 1.3 1.5 1.7 1.8 2.0

35℃ 0.7 0.8 1.0 1.1 1.3 1.5 1.6 1.8

40℃ 0.6 0.7 0.9 1.0 1.1 1.3 1.4 1.6

  注:其他规格乙炔气瓶中的剩余乙炔量,按气瓶公称容积的比值换算,例如,10L气瓶的剩余乙炔量在相同压力

和温度下为40L气瓶的1/4(10L/40L)。

6.1.2.4 无剩余压力或首次充装的气瓶置换要求:

a) 用于置换的乙炔气,应与所充装的乙炔气一致;

b) 置换时压力应小于0.2MPa;

c) 置换后应按GB6819或相关标准测试乙炔纯度;

d) 若乙炔气瓶混入空气或其他非乙炔气体,应先用符合GB/T3864的氮气置换,并分析氧含量

低于2%(体积分数)后,再用乙炔气按规定置换。

6.1.2.5 新投入使用或经检验后首次充装的气瓶,应进行抽真空或置换处理,确保符合充装要求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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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充装。

6.1.3 溶剂的充装

6.1.3.1 溶剂技术要求

6.1.3.1.1 乙炔气瓶使用的丙酮应符合GB/T6026的一级品要求。
6.1.3.1.2 乙炔气瓶使用的DMF应符合HG/T2028的一等品要求,DMF的理化参数见附录B。

6.1.3.2 溶剂充装技术要求

6.1.3.2.1 补加溶剂前,应首先确认钢瓶是不是溶剂瓶,并确认溶剂类型,再逐只称量气瓶实重,称重结

果保留一位小数。
6.1.3.2.2 充装计量衡器应保持准确,其精度应符合所充装产品的技术要求,并应符合乙炔的防爆要

求。具备自动采集和保存重量信息功能,并且有对外开放接口,支持云平台通信功能、数据远传功能。
能实时把重量信息上传至充装追溯系统。计量衡器应定期检定,检定周期不应超过3个月,且在充装活

动期间,每天使用前应使用砝码对计量衡器进行日常复核。
6.1.3.2.3 乙炔气瓶中溶剂规定充装量按公式(1)或公式(2)计算:

使用丙酮作为溶剂的:
Qa=0.38δV …………………………(1)

  使用DMF作为溶剂的:
Qd=0.46δV …………………………(2)

6.1.3.2.4 溶剂的补加量按公式(3)计算:
mF=Tm+Gs-TA1 …………………………(3)

6.1.3.2.5 当乙炔气瓶实重减去剩余乙炔量后,其值大于乙炔气瓶皮重,并大于表3溶剂充装允许上偏

差量,或其值小于乙炔气瓶皮重,并超过乙炔气瓶中溶剂规定充装量10%时,则该乙炔气瓶应做处

理,否则不应充装。
6.1.3.2.6 对首次充装溶剂的乙炔气瓶,应先抽真空。然后充装规定的溶剂量,经复核后,再按6.1.2.4
中a)、b)、c)的规定用乙炔气置换。
6.1.3.2.7 乙炔气瓶补加的溶剂应与乙炔气瓶瓶肩溶剂钢印相符,同一气瓶不应混加两种不同溶剂。
补加溶剂后,应对溶剂充装量进行复核,其允许偏差值应符合表3的规定。
6.1.3.2.8 充装溶剂时的压力应小于0.8MPa。可采用氮气直接压装溶剂。所用氮气应满足GB/T3864
的要求。

表3 乙炔气瓶中溶剂充装允许偏差量

乙炔气瓶公称容积(VN)

L

允许偏差量(ΔmS)

kg

丙酮 DMF

2~4 +0.1 +0.1

8 +0.1 +0.2

10~14 +0.1 +0.25

25 +0.2 +0.6

40 +0.4 +1.0

60~100 +0.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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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乙炔的充装

6.2.1 充装前的确认

6.2.1.1 待充装的乙炔气瓶应是经过充装前检查和溶剂补加(无溶剂的除外),符合充装要求的。

6.2.1.2 充装管路、阀门、安全装置及各连接部位均处于完好、无泄漏状态。充装系统用的压力表,精度

应不低于1.6级,直径应不小于100mm。压力表应每6个月检定一次。

6.2.1.3 充装管路中乙炔质量应符合GB6819及相关标准的产品质量要求。

6.2.1.4 确保乙炔气瓶充装的容积(乙炔气瓶的水容积)流速小于0.015m3/(h·L),采用强制冷却快

速充装的除外。

6.2.1.5 充装场所的安全设施应完好。

6.2.2 充装中的检查

6.2.2.1 检查瓶壁温度,不应超过40℃,充装时可用自来水喷淋冷却,也可采用其他方式冷却。仍超温

时,应停止该瓶的充装,移至安全地点检查处理。

6.2.2.2 检查瓶阀有无堵塞现象,应保证充装顺畅。

6.2.2.3 充装开始时及充装过程中,至少每小时对瓶阀接口、易熔合金塞和瓶阀阀杆等密封部位进行检

查并记录,发现泄漏及时处理。

6.2.2.4 分次充装时,每次充装后的静置时间不小于8h,并应关闭瓶阀。

6.2.2.5 因故中断充装的乙炔气瓶需要继续充装时,应保证充装主管道内乙炔气压力大于或等于乙炔

气瓶内压力时,才可开启瓶阀和支管道切换阀。

6.2.2.6 乙炔气瓶的充装压力,任何情况下不应大于2.5MPa。

6.2.3 充装后的检查

6.2.3.1 充装结束关闭瓶阀后,应通过乙炔回收系统将充装主管道和支管道内的乙炔回收。关闭瓶阀

和管路阀时应缓慢,严而不紧,防止用力过度。

6.2.3.2 充装结束后,应用检漏液或其他合适的方法检查瓶阀、易熔塞的密封部位及它们与钢瓶的连接

部位的气密性,以保证无泄漏。对于发现有泄漏、瓶体出现鼓包变形和温度异常升高的气瓶,应用妥善

的方法将瓶内乙炔排空,并送有检验资质单位处理。

6.2.3.3 充装后的乙炔气瓶应用专用的复检用衡器逐瓶称量,测定瓶内乙炔充装量,称重结果保留一位

小数。乙炔气瓶内乙炔充装量按公式(4)计算:

mA1=TA2-TA1+GS …………………………(4)

6.2.3.4 乙炔气瓶内乙炔充装量应小于或等于该瓶规定的最大乙炔量。乙炔气瓶的最大乙炔量按

公式(5)~公式(7)计算:

使用丙酮作溶剂的乙炔气瓶的最大乙炔量:

mA=0.20δV …………………………(5)

  使用DMF做溶剂的乙炔气瓶的最大乙炔量:

mA=0.215δV …………………………(6)

  无溶剂乙炔气瓶的最大乙炔量:

mA=0.018δV …………………………(7)

6.2.3.5 乙炔充装量超过最大乙炔量时,应将乙炔气瓶内超装的乙炔回收到生产装置中,以达到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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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4的要求,否则不应出厂。

6.2.3.6 在正常充装条件下,有溶剂的乙炔气瓶单位容积充装量,若低于0.12kg/L时,将瓶内乙炔回

收后,把乙炔气瓶送至有检验资质单位处理。无溶剂乙炔气瓶单位容积充装量,应按照公式(7)计算,无
溶剂乙炔气瓶的充装见附录C。

6.2.3.7 乙炔气瓶充装后,应按GB6819或相关产品标准规定的验收规则、试验方法、技术要求分析瓶

内乙炔质量并验收。不合格的应妥善处理,不应出厂。

6.2.3.8 有溶剂的乙炔气瓶充装后,应静置8h以上,按10%的乙炔气瓶抽样量对同一生产线连续稳定

生产的乙炔气瓶批组进行抽取(每次不少于2瓶),测定其静置后压力。静置后压力不应超过表4的规

定。发现有一只气瓶超过表4的规定值时,同批组乙炔气瓶应逐只测定。对于超过表4规定的乙炔气

瓶,应及时妥善处理,否则不应出厂。
注1:如果静置后压力太高,而乙炔充装量是正确的。这可能表明:

a) 溶剂量不足;

b) 溶剂被污染,例如被水取代;

c) 乙炔中杂质气体浓度较高。

注2:如果静置后压力太低,则可能表明:

a) 溶剂量过多;

b) 乙炔气被污染,例如被水取代。

表4 有溶剂乙炔气瓶的静置后压力

环境温度/℃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静置后压力/MPa 0.55 0.65 0.75 0.85 0.95 1.10 1.25 1.40 1.60 1.80 2.00 2.20 2.45

7 充装记录

7.1 充装单位应建立乙炔气瓶充装电子记录。充装记录包括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及充装记录。充装

记录应真实、准确和完整。充装记录可采用电子记录方式保存。

7.2 充装前检查记录内容至少应包括:日期、乙炔气瓶编号,外观、钢印、色标、附件等检查结果及处理

措施,剩余压力、检查人员,检查项目按6.1的规定。

7.3 充装及充装后检查记录内容至少应包括:乙炔气瓶编号、充装时间、充装间环境温度、公称容积、乙
炔气瓶皮重、乙炔气瓶实重、剩余压力、剩余乙炔量、溶剂类型、溶剂补加量、乙炔充装量、静置后压力、发
生的问题及处理结果和充装人员,检查项目按6.2的规定。

8 充装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

8.1 气瓶充装单位应建立充装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统,其充装追溯信息应能提供气体使用者扫描

读取。

8.2 系统应能实现自动采集、保存充装记录的功能,追溯信息应真实、可靠、完整一致的要求,应具有可

追溯、可交换、可查询、防篡改、防损毁、防灭失,且保存不少于一个检验周期。

8.3 系统应具备与气瓶制造、配送、监管、检验等其他与气瓶相关信息化系统互联互通的能力。

8.4 应通过电子识读标志公开公示最近一次的充装产品合格标签。扫码电子识读标志可查看至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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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信息:

a) 充装单位名称和电话;

b) 充装介质;

c) 气瓶钢印标志;

d) 充装量;

e) 充装日期;

f) 充装员。

8.5 应通过电子识读标志公开公示安全警示标签,显示内容应符合GB15258和GB/T16804的规定。

8.6 应通过电子识读标志公开公示气体产品质量合格信息。

8.7 通过扫描电子识读标志,能完整、有效读取气瓶的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充装信息、安全警示信息和

气体产品质量合格信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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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有溶剂乙炔气瓶中剩余乙炔量的计算

  有溶剂乙炔气瓶中剩余乙炔量的计算取决于气瓶中的溶剂种类和重量,以及剩余压力与环境温度。
使用丙酮作为溶剂的乙炔气瓶,溶剂重量符合规定要求的,可按式(A.1)进行计算,溶剂重量不符合规

定要求的,可按式(A.2)进行计算;使用DMF作为溶剂的乙炔气瓶,溶剂重量符合规定要求的,可按

式(A.3)进行计算,溶剂重量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可按式(A.4)进行计算:

GS-A=0.38δVBA …………………………(A.1)

GS-A=
(TA1-Tm+0.38δV)BA

1+BA
…………………………(A.2)

GS-DMF=0.46δVBDMF …………………………(A.3)

GS-DMF=
(TA1-Tm+0.46δV)BDMF

1+BDMF
…………………………(A.4)

  式中:

TA1 ———乙炔气瓶充装前实重,单位为千克(kg);

Tm ———乙炔气瓶皮重,单位为千克(kg);

GS-A ———使用丙酮为溶剂的乙炔气瓶中的剩余乙炔重量,单位为千克(kg);

GS-DMF———使用DMF为溶剂的乙炔气瓶中的剩余乙炔重量,单位为千克(kg);

BA ———乙炔在丙酮中的质量溶解度,单位为千克每千克(kg/kg)具体数值可参照表A.1选取;

BDMF ———乙炔在DMF中的质量溶解度,单位为千克每千克(kg/kg),具体数值可参照表A.2选取。

表A.1 乙炔在丙酮中的质量溶解度

单位为千克每千克

温度
压力 (表压)

0.05MPa 0.1MPa 0.15MPa 0.2MPa 0.25MPa 0.3MPa 0.35MPa 0.4MPa

-20℃ 0.13036 0.1685 0.2071 0.2465 0.287 0.3288 0.3722 0.4175

-15℃ 0.1131 0.146 0.1791 0.2127 0.247 0.2822 0.3185 0.356

-10℃ 0.0985 0.1271 0.1557 0.1846 0.2139 0.2439 0.2747 0.3062

-5℃ 0.086 0.111 0.1359 0.161 0.1862 0.2121 0.2382 0.2651

0℃ 0.0755 0.0974 0.1192 0.141 0.1631 0.1854 0.2081 0.2311

5℃ 0.0664 0.0857 0.1048 0.124 0.1433 0.1628 0.1825 0.2025

10℃ 0.0586 0.0756 0.0925 0.1094 0.1264 0.1435 0.1608 0.1782

15℃ 0.0518 0.0669 0.0819 0.0969 0.1119 0.127 0.1421 0.1575

20℃ 0.0459 0.0594 0.0727 0.086 0.0994 0.1127 0.1262 0.1397

25℃ 0.0408 0.0528 0.0647 0.0766 0.0885 0.1004 0.1123 0.1243

30℃ 0.0363 0.0471 0.0577 0.0684 0.079 0.0896 0.1003 0.111

35℃ 0.0324 0.042 0.0516 0.0611 0.0707 0.0802 0.0897 0.0994

40℃ 0.0289 0.0376 0.0462 0.0548 0.0634 0.0719 0.0805 0.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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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乙炔在DMF中的质量溶解度

单位为千克每千克

温度
压力 (表压)

0.05MPa 0.1MPa 0.15MPa 0.2MPa 0.25MPa 0.3MPa 0.35MPa 0.4MPa

-20℃ 0.1757 0.2131 0.2494 0.2833 0.3172 0.3507 0.3841 0.4174

-15℃ 0.1544 0.1877 0.2199 0.25 0.28 0.3096 0.339 0.3683

-10℃ 0.1356 0.1652 0.1939 0.2206 0.2473 0.2735 0.2996 0.3255

-5℃ 0.119 0.1454 0.171 0.1947 0.2185 0.2418 0.2649 0.2879

0℃ 0.1043 0.1278 0.1506 0.1718 0.193 0.2138 0.2343 0.2548

5℃ 0.0913 0.1122 0.1326 0.1516 0.1704 0.189 0.2073 0.2255

10℃ 0.0799 0.0984 0.1166 0.1335 0.1504 0.167 0.1834 0.1996

15℃ 0.07 0.0862 0.1024 0.1176 0.1326 0.1474 0.1621 0.1766

20℃ 0.0605 0.0754 0.0898 0.1033 0.1168 0.1301 0.1432 0.1561

25℃ 0.0526 0.0658 0.0787 0.0907 0.1027 0.1146 0.1263 0.1379

30℃ 0.0455 0.0572 0.0687 0.0795 0.0902 0.1008 0.1113 0.1217

35℃ 0.0393 0.0497 0.0599 0.0695 0.0791 0.0885 0.0979 0.1073

40℃ 0.0339 0.0431 0.0521 0.0606 0.0692 0.0776 0.086 0.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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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DMF的理化参数

B.1 DMF理化参数参考下列内容:

a) 中文名称:N,N-二甲基甲酰胺,二甲基甲酰胺;

b) 英文名称:N,N-dimethylformamide,DMF;

c) 分子式:C3H7NO;

d) 分子量:73.09;

e) 常压沸点:153℃;

f) 密度:0.954g/cm3;

g) 蒸气压:0.35kPa(20℃);

h) 爆炸极限:2.2%~16%;

i) 闪点温度:58℃。

B.2 DMF是一种无色、易燃、低毒、高沸点的有机溶剂,它的蒸气对眼、皮肤、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

用,空气中最高允许浓度为10mg/cm3,闪点为58℃,点火温度为445℃,与空气混合爆炸极限为

2.2%~16%。在包装、采样、使用时,操作者宜遵守可燃危险品的一般安全预防措施,佩戴好防护用品。
产品着火时,可用二氧化碳、泡沫灭火器、干粉灭火器等进行灭火。

B.3 当皮肤接触时,立即脱去污染衣物,用流动清水彻底清洗至少15min,严重时就医。眼睛接触

时,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清水彻底冲洗至少15min,严重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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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无溶剂乙炔气瓶的充装

  无溶剂乙炔气瓶结构与使用溶剂的乙炔气瓶一致,除溶剂项目外其余均需要按照充装前乙炔气瓶

检查步骤进行。另外还遵守以下规定。

a) 待充装的无溶剂乙炔气瓶是经过充装前检查,符合充装要求的。新投入使用或经内部检验后

首次充气的乙炔气瓶,通过称重法检查其乙炔气瓶内是否有溶剂,并且充装前按规定进行抽真

空和置换处置,经分析合格后方能充装。

b) 非首次充气的乙炔气瓶,根据瓶身标注的瓶重,确定瓶内剩余乙炔重量后进行充装。

c) 无溶剂乙炔气瓶不与含有溶剂的乙炔气瓶同时充装。

d) 无溶剂乙炔气瓶只可单独充装和使用,不采用乙炔气瓶集束装置进行充装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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